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

缪德刚

　 　 摘　 要：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迄今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 通过对“国
民所得”成果的系统性爬梳发现：相较于 １９５３ 年后规范化的国民账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国民所得”的涵

义是宽泛的；１４ 家估算者各异的估计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估值结果；国民账户体系相关指标核算方法

是 “国民所得”估算方法规范化的结果；与国民账户体系利用统计资料核算不同，“国民所得”估值主要通

过非统计资料间接地推算得到。 这些特点不仅造成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围绕“国民所得”问题的估算争议，
也使得当前学界在利用相关资料时形成了歧见。 研究表明，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学理考辨是

必要的，厘清新旧指标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更准确地作出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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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民账户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ＮＡ）中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不仅是经济分析常用的

基本工具，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因此，宏观经济指标的核算工作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

度关注。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经济问题研究者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分析经济现象的研究方式至少可以

追溯至 １７ 世纪末。① 这一时期以及后来的近二百年里，运用宏观经济数据讨论的问题多为区域性

的。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需要借助于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国际间比较的问题逐渐增多，制定统一规范

的国民经济核算准则成为迫切的理论需求。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国际联盟统计专家委员会计划制定国民经

济统计的国际通行规则，该计划却因二战爆发而搁浅。② １９５３ 年，联合国发布了规范化的《国民账户

体系及其辅助表》即国民账户体系，这成为了国民经济核算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③ 经过多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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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关于国民经济核算学说在欧美国家的
早期发展，见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ｐ． １．
二战期间，斯通（Ｊｏｈｎ Ｒ． Ｎ． Ｓｔｏｎｅ， １９１３ － １９９１）、凯恩斯（Ｊｏｈｎ Ｍ． Ｋｅｙｎｅｓ， １８８３ － １９４６）、米德（Ｊａｍｅｓ Ｅ． Ｍｅａｄｅ，
１９０７ － １９９５）、希克斯（ Ｊｏｈｎ Ｒ． Ｈｉｃｋｓ， １９０４ － １９８９）、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１９０１ － １９８５）、吉尔伯特（Ｍｉｌｔｏｎ
Ｇｉｌｂｅｒｔ， １９０９ － １９７９）等人对国民账户体系的编制作出了前期理论推进工作。 １９４７ 年，在斯通的主持下，制定了
《国民收入的测量和社会账户的编制》。 １９５３ 年的《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也是在斯通的主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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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国民账户体系被更多的国家及地区采用。①

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能否按照国民账户体系来解读 １９５３ 年前经济学说中存在的系列宏观

经济指标？ 或更直观地说，在国民经济核算学说中，那些前后名称看似相同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否也能

按照同一个指标使用？ 不言而喻的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完善过程中，部分旧指标陆续被规范或弃

用，但既有文献中的旧指标数据却不会随之更改。 事实上，当前部分著述混同使用非同质的宏观经济

指标的现象较为常见。 长期以来，学界未能给予充分重视。 对此，本文选取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

“国民所得”估算问题作为研究案例，对前述问题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引申，亦或是给出一个实例化

的解答。②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由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议颇为繁数，这些争议大

多与“国民所得”数据的使用或解读不当有关。③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国民经济核算学说传入中国，“国民所得”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逐渐为国

人所知悉。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批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陆续面世，④其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比较国

家之间生产力水平、分析中国资本构成及制定经济建设计划等方面，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⑤ 在

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发表之初，学界围绕其数据的整合过程曾有过大量的讨论，涉及“国民所

得”的内涵、核算口径、资料使用、项目设置等。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在剖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

革、估算历史上部分宏观经济指标等领域，这些成果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征引文献。⑦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这些“国民所得”成果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引用，随之又产生了新的学术争议。 ７０ 余年来，虽然不

同时期争议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却有一定的学理关联。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来说，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的相关争论主要是由于未形成规范的核算标准导致的，⑧而此后的部分争论则是以国民账户体系的

个别指标解读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时引起的。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关注多聚焦于数据的使用，而在国民经济核算史方面仍需

跖耒。 目前所见近现代文献中，对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成果进行整体性考察的研究寥

寥可数。 有鉴于此，本文在查找与考证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当时重要的估算问题，并结合国民

账户体系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得”相关异议的缘起，并藉此对解读与

使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的宏观经济指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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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苏联已经开始使用物质资料平衡表和财政收支平衡表，１９７１ 年联合国公布了《国民经济平衡表体
系的基本原理》，包含了 ４ 个主要平衡表和 １３ 个辅助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ＰＳ）正式得到认定。
近代的“国民所得”一词有特定的理论涵义，下文有专门论述。
在利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资料相互参证过程中，笔者发现其中各类纰漏较多。 另外，今人著述中
将巫宝三等人估算的净值指标解读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较为常见。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前，除部分学者估算了中国“个人所得”外，在中国“国民所得”方面，或许仅有德国德雷斯登银行
根据 １９２６ 年中国的“国富”推测出的一个“国民所得”值。 “国富”是当时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
此类论著如方显廷：《远东几个国家的国民所得》，《经济评论》第 ４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Ｐａｏ⁃ｓａｎ ＯＵ．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ｕｔｌａ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４８； 吴景超：《经济建设与国
内资金》，《改进》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
如邢慕寰：《国民所得之估计及其问题》，《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５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丁鹄：《中国国民所
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财政评论》第 １５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经济研究》１９５６ 年第 ６ 期；宋丽智：《刘大中经济思想研究———以〈美国经济评
论〉的 ５ 篇论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管汉晖、李稻葵：《明代 ＧＤＰ 及机构试探》，《经济学（季
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当然，即使是在国民账户体系被广泛应用后，各个国家在核算同一个经济指标时所用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同
一个指标至少在内涵的界定方面是一致的。



二、“国民所得”与国民账户体系相关指标的区别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理论界在“国民所得”的涵义方面未达成共识，使得当时难以形成规范的核算口

径。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随着国民账户体系中“国民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ＮＰ）、“国
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等指标的发布，“国民所得”逐渐被泛用。② 由此，造成厘

清“国民所得”与国民账户体系相关指标的关系更加复杂。
在涉及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的一些研究中，常见将“国民所得”与国民账户体系中

的国民收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Ｎ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混同使用，“国民所得”与三者皆有

区别与联系。 国民收入是一国普通居民提供的生产要素所得的应计收入的总和，它等同于以要素成

本计价的国民生产净值（Ｎｅ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９５３ 年的《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界定了市场价

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是和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两个指标的内涵。 前者是一国普通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生

产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后者是指一国境内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值。③ 国民收入是净值，国民

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是毛值。
近代中文文献中出现的 “国民所得”，常见为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的译称，也偶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等。④ 当然，也有少量文献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翻译为“国民收入”。 虽然

经济学者对“国民所得”问题的论述可以追溯至 １７ 世纪末，但直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国民所得”
的涵义仍没有公认的界定，国内外学者对“国民所得”核算口径存在很多争议。 这些争议充分地体现

了“国民所得”与国民账户体系相关指标的区别。
从国内学者引述的观点来看，国外学者对“国民所得”的核算范围各持主张。 马歇尔从净生产

率观点出发，主张“国民所得”应计算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生产的、被其国民用于交换的货物与

劳务的净生产数量，⑤“国民所得”是劳动、资本和未加工的生产资料协调统一的结果，⑥不包括出口

和进口部分。⑦ 与马歇尔观点不同的是，欧文·费雪（Ｉｒｖｉ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８６７ － １９４７）主张只计算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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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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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对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文文献中的“国民所得”“国民收入”以及涉及的其他指标名称，下文沿袭其各自的提法。
特别说明的是，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柯林·克拉克、刘大中二人各自的英文成果中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已经被占绝对数
量的国内学者译作“国民所得”，在引证此二人相关成果时，下文仍然使用“国民所得”一词。 由于估算方法不同，
这时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的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国民收入”有所差异。 为了呈现这种区别，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的英文成果中出现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下文统称为“国民所得”。
（１）部分地区目前仍然使用“国民所得”一词。 （２） 《国民账户体系（１９９３）》中开始使用国民总收入（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ＮＩ）和国民净收入（Ｎｅ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此后不再使用。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１９９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ｒｉ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１９９３， ｐｐ． ５５， ２０１． （３）虽然国民总收入、国民净收入
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规范化使用，但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文著述中就已经提到，这说明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参见沈经
农：《国民所得与经济福利》，《经济周报》第 ５ 卷第 ９ 期，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５３， ｐ． １７．
尽管三个词语都被翻译成“国民所得”，但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三者表达的侧重点不一样，其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偏
重于收入方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着重于福利方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侧重于生产方面。
巫宝三：《国民所得研究》，《流星月刊》第 １ 卷第 ３—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公度：《何谓国民所得》（上），《再生》第 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Ｊｏｓｉａｈ Ｓｔａ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９７， Ｎｏ． ３， １９３４， ｐｐ． ４２３ － ４６６．



最终消费的货物与劳役。① 米切尔（Ｗｅｓｌｅｙ Ｃ．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１８７４ － １９４８）、库兹涅茨认为，只计算货物

的观点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适用。② 库兹涅茨认为，“国民所得”是扣除折旧后的商品和服务

当前生产的价值，与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净产值相同，同时“国民所得”也指可以用于消费和投资

的收入。③ 部分学者如柯林·克拉克（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０５ － １９８９）对“国民所得”的估值中包含了

折旧。④

中国学者对“国民所得”问题的认识受到了国外相关学说影响，但从相关论述来看，仍不乏有补充性

判断。 较早关注“国民所得”问题的公度认为，“国民所得”是每年生产的货物、劳役净值总和，不仅包括

当年生产的消费品价值，还包括资本增加的净值。 估算“国民所得”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净值”二字，“国
民所得”的估算必须从出产的毛值中减去先期投入货物的价值，才能求得货物与劳役的净值。⑤ 庄德金

主张“国民所得”应计算某一时期内一国生产的货物与劳役的总数，并减去维持资本不变所必需的货

物和劳役。⑥ 王雷鸣认为，“国民所得”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国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结果。⑦

巫宝三的看法是，“国民所得”为一国住民在某段时期净生产的货物与劳役的总数。 货物与劳役的总

数加上从国外汇入的所得，减去汇付国外的所得，得到一国“所能支配的所得”。⑧ 方显廷认同“所能

支配的所得”即是“国民所得”的说法，⑨而库兹涅茨认为巫宝三在估算中使用的“所能支配的所得”
不符合大多数学者的界定。�I0 中国学者的观点涉及了“国民所得”不同方面，且并非全然直接引述国外

学者的观点。 从巫宝三和方显廷的观点来看，少数国内学者之间初步形成了部分共识。
由此可见，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学者关于“国民所得”的系列争议，事实上是当时国内外学者针对

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共同面临的理论瓶颈。 这些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民所得”以生产或消费的货

物与劳役核算、是否包含折旧、国际项目处理等方面，与后来国民账户体系中的若干宏观经济指标有

一定的关联。 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部分地导致了当时的相关学者对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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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４ 页。
Ｊｏｓｉａｈ Ｓｔａ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９７， Ｎｏ． ３， １９３４， ｐｐ． ４２３ － ４６６．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Ｌｅｐｅ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Ｄ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ｅｒｅｍｙ Ｇａｉｎ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７２．
莱彭尼斯认为，柯林·克拉克最早实质性地计算了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克拉克·沃伯顿（ Ｃｌａｒｋ 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
１８９６ － １９７９）是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名称的提出者。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Ｌｅｐｅ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ＤＰ， ｐ． ７５．
马歇尔和庇古主张把每年资本增加的净值加入“国民所得”，但是欧文·费雪却不赞成，公度赞同马歇尔和庇古
的观点。 公度，即孙公度、孙拯，曾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 公度：《何谓国民所得》（上），《再生》第 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庄德金：《国民所得与经济恐慌》，《商学研究》复刊第 ２ 期总第 ７ 期，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 日。
王雷鸣：《国民所得研究会开始筹备》，《金融周报》第 １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按照巫宝三的论述，住民的涵义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从事生产的个人或法人。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
九三三年）》，第 １４—１５、１７—１８ 页。 （２）《国民账户体系（１９９３）》中核算对象由 １９６８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常住
经济代理人” （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ｅｎｔｓ） 替换为常住 “机构单位”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ｓ），由此 《国民账户体系
（１９９３）》《国民账户体系（２００８）》“国内”“国民”区分发生了实质性淡化。 相应地，国内生产总值旨在反映生产状
况，国民总收入为测度收入的指标。 显然，这种改进使得核算对象更加明确。
方显廷：《远东几个国家的国民所得》，《经济评论》第 ４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第 １７—１８ 页。
库兹涅茨同时指出，巫宝三将外债计入“所能支配的所得”中是不当的。 库兹涅茨的评论文章为“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Ｍｒ． 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此文未发表。 此外，库兹涅茨还比较了巫宝三和刘大中 １９３３ 年的

估计，写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 Ｓ． Ｏｕ'ｓ ＆ Ｔ． Ｃ． Ｌｉｕ'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部分内容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
正》，《社会科学杂志》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邢慕寰：《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资本市场》第 １ 卷第 ５
期，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不尽相同的处理方式，也是造成目前学界将“国民所得”混同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

值的重要原因。 结合中国“国民所得”成果中的估算方法、数据汇总办法、资料使用等分析，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学术语境下的“国民所得”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宽泛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而不宜与国民账户体

系中的某个具体指标等同。

三、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成果概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使用“国民所得”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方式在西方国家颇为流行，但此

时中国尚缺乏经过规范估计的“国民所得”数据。① 直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出现了一批中国“国民所

得”的估算成果。 从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当时估算过中国抗战前后“国民所得”的个人和机构至

少有柯林·克拉克、刘大中、社会科学研究所巫宝三等、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中央设计局、孙拯、程
孝刚、陈振汉、方显廷、曹立瀛、何廉等。

（一）柯林·克拉克对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②

柯林·克拉克在剑桥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期间开始关注“国民所得”问题，先后出版了《国民所

得（１９２４—１９３１ 年）》《英国的经济状况》 《国民所得与支出》等著作。 １９４０ 年，柯林·克拉克出版了

《经济进步的条件》，其中有他对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 《经济进步的条件》是在威

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１６２３ － １６８７）、艾伦·费雪（Ａｌｌａｎ Ｇ． Ｂ．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８９５ － １９７６）的研究基础上，
通过收集、估算、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 ３０ 多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数据，③由此分析一个国家取得最优

经济进步水平需要具备的条件。④ 为了进行比较，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将不同国家

的“国民所得”转化为“国际单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这可以称得上是将“国民所得”进行国际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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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１９１３ 年，日本学者高桥秀臣根据其估算的中国内地 １８ 省“富力”数值 １ ０６１ 亿元换算为人均“富力”为 ２６７
元，并由此数值得到中国内地 １８ 省人均所得 ２７ 元。 高桥秀臣未将中国内地 １８ 省“富力”数值换算为中国内地 １８
省人均所得数值。 参见高桥秀臣：《支那之富力》，寿朋译，《国民杂志》第 ５ 期，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有一项 １９２６ 年的中国“国民所得”数值被当时学界广为介绍或引用，该数值系依据德国德雷斯登银行
（Ｄｒｅｓｄｎｅｒ Ｂａｎｋ）发布的 １９２６ 年中国“国富”数额推算而来。 按照“国民所得”占“国富”比重推算，方显廷的估值
为 １９０ 亿元，丁鹄的估值为 １２６ 亿元（１０％ ）、１８９ 亿元（１５％ ）、２５２ 亿元（２０％ ），陈光照的推算值为 １２５． ３ 亿元等
等。 （３）引用或介绍由德雷斯登银行发布的“国富”值推算得到的“国民所得”值的成果如巫宝三：《中国国民所
得（一九三三年）》，第 ３—４ 页；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与工业化前途之展望》，《新经济》第 １２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５
年；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
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４）引用或介绍德雷斯登银行发布的中国“国富”值的成
果如李权时：《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世界杂志增刊》 （十年），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Ｒｏｎａｌｄ Ｙ． Ｓ． 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５， ｐｐ． １７０ － １７１；丁洪范：《中国财富与
收益的个人分配及所引起之问题》，《经济学报》第 ２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其中，德雷斯登银行发布的中
国“国富”数值由陈友松（Ｒｏｎａｌｄ Ｙ． Ｓ． Ｃｈｅｎｇ， １８９９ － １９９２）引用，丁洪范系转引自陈友松的著作。 关于“国富”问
题的研究参见缪德刚：《中国近代国家资产总量———基于“国富”指标的项目整合与数据考证》，《中国经济史研
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柯林·克拉克，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国民账户体系的重要奠基人。 柯林·克拉克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利物浦
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 柯林·克拉克通过统计数据对部分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进行
了实证研究，并出版多部论著。 其中，《经济进步的条件》（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是柯林·克拉克的
重要代表作。 《经济进步的条件》撰写于 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年，并在 １９４０ 年出版，该书经过两次大规模修订后分别在
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７ 年出版。
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柯林·克拉克用到的名词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大部分中国近代学者将其翻译为
“国民所得”。
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出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所得”水平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论断，后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Ｐｅｔｔｙ⁃Ｃｌａｒｋ'ｓ Ｌａｗ）。



较的早期尝试。
柯林·克拉克对“国民所得”的界定，来自于庇古（Ａｒｔｈｕｒ Ｃ． Ｐｉｇｏｕ， １８７７ －１９５９）《福利经济学》中的

阐述。 庇古认为，“国民所得”或国民红利是以货币衡量的、来自团体内外的客观收入，体现为一年最终

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实际国民收入是指以标准价格衡量的真实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① 对于柯

林·克拉克的估计，部分学者认为，柯林·克拉克将人口分为农业、非农业两部分是适合中国的，但由于

他采用了英国的零售物价而导致估值偏高，尤其是对工厂工人之外的非农业人口估计过于主观臆断。②

（二）刘大中的两次估算③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刘大中先后两次估计了中国“国民所得”，成果分别为 １９４２ 年的《中国国民所得与

战后工业化初探》（Ｓｏｍ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６ 年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前者为从宽（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估计，后者是从严（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估计。

在 １９４２ 年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刘大中提交了论文《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初

探》。 这篇论文经方显廷带回中国后，杨叔进认为此文的估计方法及相关推论很有价值，遂将其翻译

成中文，并以《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为题发表在《大公报》上。④ 由于预测战后“国民所得”有
太多不可测因素，且战后的生产水平不会超过战前的水平，所以刘大中在《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

化》中基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间中国“国民所得”平均数值讨论中国战后工业资本累积问题。 刘大中认

为，从高估的“国民所得”数据和低估的战后工业化计划中，可以大概获悉满足中国发展战后工业的

最低约束条件。
１９４６ 年，刘大中任职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助理商务参赞期间完成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

得：一个探索性研究》出版。 在出版之前，其书稿就受到中国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这本书中，刘大

中分别用当年价格、１９３１ 年价格估算了农业所得和非农业所得，并将其与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

较。 这次估算中，其他年份的数据是刘大中根据 １９３３ 年的数据间接推算得来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
只有 １９３３ 年的数据最为可靠。⑤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对中国“国民所

得”估算参照了柯林·克拉克的估计，由于缺乏折旧资料，刘大中的估算数值是一个生产总额数值。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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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５１， ｐ． ７．
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
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刘大中的后续研究包括《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１９５２—１９５９ 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
上的评价》等，参见宋丽智：《刘大中经济思想研究———以〈美国经济评论〉的 ５ 篇论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这篇论文发表时被拆分成两篇，分别为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续）》，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３ 版。 其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中的“Ｂ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Ｊｎｃ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 应为“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
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财政评论》第 １５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雍文远：《中国的国民所得（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经济评论》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５ 日。
（１）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莫尔顿（Ｈａｒｏｌｄ Ｇ． Ｍｏｕｌｔｏｎ， １８８３ － １９６５）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在这项研究中，使用国民生

产总值而不是国民收入概念是不可避免的”。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ｎａｓｈ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６，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ｐ． １． （２）该书的书名使用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然
而在书中的用词是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从对外国人在华工厂数据的处理来看，刘氏著作中的“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皆有区别，因此称其为一个生产总额数值更为准

确。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ｐｐ． ４９ － ５０．



（三）社会科学研究所巫宝三主持的估算①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由于制定经济建设计划需要以“国民所得”数据为参考，中央设计局委托社会

科学研究所进行估算。 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陶孟和的鼓励下，巫宝三着手估算中国“国民所

得”，后来汪馥荪、章季闳、马黎元相继加入，估算工作由巫宝三主持。 这项研究除了得到中央设计

局、农林部的资助外，农林部还提供了估算农业所得的资料。 自 １９４３ 年起，巫宝三等开始对 １９３３ 年

的 １１ 个项目进行估计，之所以选择从 １９３３ 年入手是因为该年的资料最为丰富。② １９４４ 年，南钟万和

贝友林加入进行消费的估计。 估算工作于 １９４５ 年底完成初稿，１９４７ 年以《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

年）》为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在当时被认为是最详细的估计，初稿

流传后即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１９４６ 年，库兹涅茨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期间请张培

刚、丁忱、吴承明提供中国“国民所得”方面的资料，库兹涅茨得到资料中包含《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

三年）》的初稿。③ 后来，联合国请中国提供本国“国民所得”数据，中方提供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巫

宝三等人的估计成果。④

１９４７ 年，巫宝三结合库兹涅茨、张培刚、丁忱、吴承明等人的意见，并结合新材料，对《中国国民所

得（一九三三年）》进行了修订，完成《“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一文。 经过修正，农业所得、
制造业所得数值较第一次估计略有提高，原自由职业调整为自由职业、家内仆佣两个项目。⑤

抗战胜利后，中国亟需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在资源委员会孙公度的建议下，巫宝三、汪馥荪、章
季闳对 １９４６ 年的“国民所得”进行了估算。 这次估算由于货币贬值、产业数据不完整、资料分散等原

因困难较多，但巫宝三等依然在 １９４７ 年完成了《中国国民所得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其中也对此前的估

算进行了再一次修正。
（四）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主持的估计

１９４４ 年，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在刘大钧的主持下使用间接材料推算了战前中国“国民所

得”。⑥ 最终成果油印成册后分送与相关部门及研究者，未正式出版。⑦ 国民经济研究所使用的资料

来自于不同年份，如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的《中国农家经济》、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中国土地之利用》、１９３９ 年

江西房租统计等资料，其他多为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的资料。 由于资料缺乏，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估计在利

息、房租、农家自用农产品等方面有漏列，估算涉及的人口仅以在境内的中国国民人口为限，且没有包

含国际收支，以致估值较低。⑧

（五）中央设计局对刘大中成果的修正⑨

１９４４ 年中央设计局着手筹拟经济建设规划，并于 １９４６ 年拟定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I0 为了

估计战后实施五年建设计划从国内资金可筹集的数目，中央设计局在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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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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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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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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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宝三本人除了担纲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外，还撰写了大量“国民所得”方面的理论文章。
１１ 个项目包括：农业、矿冶业、制造业、营造业、运输交通业、商业、金融业、住宅、自由职业、公共行政、国际净收
入，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２０—２１ 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张培刚、丁忱、吴承明
三人时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参见叶坦：《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经
济学动态》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
汪馥荪：《中国国民所得的编制及其编制机关》，《经济评论》第 ４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２６ 页；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
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 年，第 ３５ 页。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当时中央设计局关注“国民所得”问题的学者有何淬廉（即何廉）、方显廷、雍文远等。
《中央设计局已拟就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报报》第 １ 卷第 １３ 期，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工业化》所载数据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农家经济》中 ７ 个内地省份数据调低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宁
夏、新疆、西藏、蒙古等省区的农业人口所得，参考内政部人口统计调整了人口数量，并结合沪汉穗及

华北批发物价指数，通过加权方法估算出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平均物价指数，最终估算出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的

中国“国民所得”数值。 这种调整较刘大中的估算方法更为合理，但由于刘大中的估值本身也受到争

议，中央设计局修正出来的数据准确性同样受到了质疑。①

（六）孙拯的估算

１９４２ 年，任职于资源委员会的孙拯在发表的《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认为，战时未沦陷区的“国民所

得”至少为 １ ０００ 亿元。 该数值是孙拯论述国民经济建设与物价的关系问题时提出的，是一个大概数

值，当然也并非无端猜测。 孙拯认为，《中国农家经济》显示的农业人口每年人均所得为六七十元，在
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人均每年消费总额至少为 ５００ 元，按照未沦陷区人口数值为 ２ 亿计算，当时未

沦陷区“国民所得”至少为 １ ０００ 亿元。 孙拯指出，由于当时物价上涨且税负低，所以 １ ０００ 亿元的

“国民所得”估值仍是保守数字。②

（七）陈振汉的估计

１９４３ 年，陈振汉在讨论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时提出，战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为 ４４０ 元。 该数值系陈振汉对

柯林·克拉克估算的 １９２８ 年苏联国民收入取值三分之一后得到。 折算为中国币值后，通过与孙拯估算的

人均年收入 ５００ 元的数据比对，陈振汉认为这两个数据近似，仍然为战前苏联同类数据的三分之一。③

（八）其他学者的估计

程孝刚从消费方面推测，战前中国人民的收入约 ５３７． ５ 亿元。④ 方显廷的估计是根据联合国远

东经济委员会李干的报告得到，战争期间的损失约 ５８５ 亿美元，方氏认为该数值相当于战前 ６ 年国民

所得总和。⑤ 曹立瀛等的估计是按照战后五年内国民储蓄占“国民所得”比率推算得来的一个估

值。⑥ 何廉对战前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油印资料中有提及。⑦

在表 １ 所列成果中，中国战前“国民所得”估算值最多，其中最大值为柯林·克拉克估算的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数值 ６８５． １ 亿元，最小值为何廉估算的中国战前“国民所得”值 １２１． ５ 亿元，刘大中、巫
宝三等、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中央设计局、方显廷等的估值相对来说较为接近。 孙拯、陈振汉对中

国战时未沦陷区“国民所得”的估值相对偏大。⑧ 中国战后“国民所得”的估值中，曹立瀛等的战后五

年“国民所得”估值为最大。 从数据估算过程来看，巫宝三主持的估计前期理论研究充分、使用资料

丰富、估计方法更为规范。 巫氏等的成果在当时即受到大多学者的肯定，兹不赘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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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孙拯：《建设与物价》，《新经济》（半月刊）第 ６ 卷第 ９ 期，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
陈振汉是极少数使用“国民收入”一词的学者，陈氏对国民收入的界定是，一个国家一年内全部的财货与劳务的
生产总值。 参见陈振汉：《从苏德的经济建设论到中国经济建设》，《经济汇报》第 ８ 卷第 ７ 期，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吴景超：《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改进》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
方显廷：《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书报精华》第 ３１ 期，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曹立瀛、宁嘉风、朱继清：《中国战后建设资金估计》，《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４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 日。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刘大钧曾介绍当时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数值共有 １２ 种，估值范围为 １２０ 亿元至 ６８０ 亿元。 其中，刘大中、巫宝
三、刘大钧的估值范围为 １８０ 亿元至 ３５０ 亿元。 按照此说，孙拯和陈振汉二人的估值是没有被刘大钧算在内的。
Ｍｉｌｔｏｎ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 Ｊ． Ｒ． Ｎ． Ｓｔｏｎ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ｅｒｒｏｕｘ， Ｄ． Ｋ． Ｌｉｅｕ， Ｅｖｅｌｐｉｄ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 Ｓｈｉｒｒａｓ，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４９， ｐｐ． ２５５ － ２７２．
１９５１ 年，柯林·克拉克将《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进行了“近乎重写的修订”，其中国实际收入部分参考了巫宝三

的相关成果 Ｐａｏ⁃Ｓａｎ Ｏｕ， Ａ Ｎｅ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５４， Ｎｏ． ６，
１９４６， ｐｐ． ５４７ － ５５４。



表 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估计（１） 单位：国币亿元

估算者 年份及数值 数值原出处

１ 柯林·克拉克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６８５． ０（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４０．

２ 刘大中（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３５２． ３（３）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８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３ 刘大中（１９４６ 年） （４）

１９３１ 年：３８８． ７；
１９３２ 年：３１７． ４；
１９３３ 年：２６６． ６；
１９３４ 年：２３４． ９；
１９３５ 年：２６０． ９；
１９３６ 年：２８４． ９

Ｃｈｉｎａ '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ｎａｓｈ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６．

４
社会科学研究所巫宝三、
汪馥荪、章季闳、马黎元、
南钟万、贝友林

１９３１ 年：２３２． １；
１９３２ 年：２３５． ９；
１９３３ 年：２００． ４；
１９３４ 年：１８３． ９；
１９３５ 年：２１２． ９；
１９３６ 年：２６９． ０（５）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４７ 年。

５ 巫宝三

１９３１ 年：２４８． ３；
１９３２ 年：２２９． ６；
１９３３ 年：２０３． ９；
１９３４ 年：１９２． １；
１９３５ 年：２０９． ３；
１９３６ 年：２５７． ２（６）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
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６ 巫宝三、汪馥荪、章季闳

１９３３ 年：２０３． ９；
１９３６ 年：２５７． ２；
１９４６ 年：
（１）以 １９３３ 年计价 １９４． ０；
（２）以 １９３６ 年计价 ２３９． ３（７）

《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及 １９４６》，《社会科学杂
志》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７ 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８） 战前：１８３． ８ 《中国战前国民收入初步估计》（油印资料，未出版）。

８ 中央设计局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３３０． ５（９） 《举行政治经济两计划委员会议案（讨论国家五年建
设总计划）》附录《中国国民所得之估定》。

９ 孙拯 战时：至少 １ ０００． ０（１０） 《建设与物价》，《新经济》 （半月刊）第 ６ 卷第 ９ 期，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０ 程孝刚（１１） 战前：５３７． ５ —

１１ 陈振汉（１２） 战时：８８０． ０ 《从苏德的经济建设论到中国经济建设》，《经济汇
报》第 ８ 卷第 ７ 期，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１２ 方显廷 （１３）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３３７． ８ 《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书报精华》第 ３１ 期，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３
资源委员会曹立瀛、宁嘉
风、朱继清（１４） 战后五年均值：３５０． ０ 《中国战后建设资金估计》，《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４ 卷

第 ２ 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４ 何廉 战前：１２１． ５（１５） —
　 　 注释：

（１）①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曾依照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中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农民平均所得值
（５２． １９ 元），乘以 ４． ５ 亿人口数得到中国“国民所得”值为 ２３４． ８５ 亿元，并将该数值视为卜凯的估计数据。 严格来说，
这并非卜凯本人的估计数值。 该数值原出处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油印资料，见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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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②１９４６ 年，翁文灏以人口 ４． ５ 亿，每人每年盈余 ４０ 元，计算出战前中国
资金盈余总数为 １８０ 亿元。 丁鹄将该数值视为翁文灏的中国“国民所得”估值。 刘泽霖认为，所得本身并非资本，故
而笔者未将翁文灏的估值列入表格。 参见翁文灏：《中国工业化的轮廓》，《智慧》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刘泽霖：
《论国民所得及其计算》，《财政评论》第 １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２）①该数值系由杨叔进折算，见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②吴景超的折算值为战前国币 ６９０． ４ 亿元，参见吴景超：《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改进》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 ③陈光照提及柯林·克拉克估计的年份是 １９２５—１９３５ 年，实为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参见陈光照：《巫宝三：
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３）数据出处为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４）①刘大中 １９４６ 年估计成果在 １９４５ 年即被引用。 本表的中国“国民所得”选取的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生产总

额数值。 ②丁鹄在介绍这组数据时，由于“其他”项数据抄录错误，导致“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也出现了错误，参见丁
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５）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数据为当年价格标示的“所能支配的所得”，原单位为百万元，本表以亿元为单位，
保留了小数点后一位数字，数据出处为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３１ 页。

（６）本数据为当年价格标示的“所能支配的所得”，原单位为百万元，本表以亿元为单位保留了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７）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６ 年数据为当年价格标示的“所能支配的所得”，原单位为百万元，本表以亿元为单位保留了小数

点后一位数字。 １９４６ 年的两组数据皆为“所能支配的所得”数值。
（８）①数值项目为租金 ＋利息 ＋利润 ＋工资 ＝ ３０． １５ 亿元 ＋ ３６． ９０ 亿元 ＋ １０２． ９９ 亿元 ＋ １３． ７８ 亿元 ＝ １８３． ８２ 亿

元，该数值见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②丁鹄核算的国民
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值为 １８５． ８１ 亿元（３０． １５ 亿元 ＋ ３６． ９０ 亿元 ＋ １０４． ９９ 亿元 ＋ １３． ７７ 亿元 ＝ １８５． ８１ 亿元），陈光照与
丁鹄数据的差别在于“利润”数值有差别。 参见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③巫宝三提及该数值为 １８７． ３ 亿元，造成陈著、丁著、巫著三者数据差别的原因是，国民经济研究所原
报告只有单项数值并未汇总。 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创刊号，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④陈光照提及杨叔进曾参与了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估计工作。

（９）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丁鹄的论文中介绍了依据
中央设计局的数值计算的平均每人所得，以此数值乘以 ４． ５ 亿人口（７３． ４４ 元 × ４． ５ 亿 ＝ ３３０． ４８ 亿元），得到的数值能与
陈光照引用的数值匹配，参见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０）孙拯的估算数据为未沦陷区数据。 由于消费只是“国民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孙拯的估计只能视为一个概
数。 孙拯认为，未沦陷区的物价至少比战前高出了十几倍，以致该数值偏大。

（１１）程孝刚是从消费方面对中国战前“国民所得”的估计，数据见吴景超：《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改进》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 另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创刊号，１９４４ 年 ７
月；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２）陈振汉的数据是笔者参照孙拯的估计方法粗略估计的结果。 陈振汉根据克拉克的估计结果认为，按照当时
的汇率，每人平均年收入约为 ４４０ 元，按照孙拯未沦陷区人口 ２ 亿的数量，得到未沦陷区国民收入总计 ８８０ 亿元。

（１３）表中数字系笔者按照刘大中估算的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美平均汇率（１：０． ２８８ ６）计算得出，参见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ｎａｓｈ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４６， ｐ． ７２。

（１４）曹立瀛等的估计系根据战后五年内国民储蓄占国民所得比率推算而来。
（１５）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说明：
（１）非单一年份的数值为未明确说明年份或年均数值。
（２）从文献来看，“战前”多指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３）表中“原出处”一列“———”表示不详。
（４）未作数据出处说明的皆出自原文献。

四、主要估算方法

从实际估算角度看，估算方法是数据资料使用的方法论，而“国民所得”的内涵本质上是估算方
法的理论概括。 相较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使用的

估算方法更为多样。 当前国民账户体系中相关宏观经济指标的核算方法，可以视为“国民所得”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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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规范化的结果。① 以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例，其核算方法有生产法、支出法、收入

法。 生产法是根据各个部门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值来核算的，又称部门法。 支出法是各项最终产

品的支出之和，又称最终产品法。 收入法是将生产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相加，又称要

素支付法。 在 １９６８ 年的《国民账户体系》中列出了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方法，②１９９３ 年的《国民

账户体系》对三种方法的表述进一步简化，③但“国民所得”估算方法是其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早期的研究者多依据可获得的资料采取相应方法估算“国民所得”，资料的多样性又加之强调兼

用各种估算方法互相对证最终估值，④导致归结出的估算方法纷杂不一，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文献中提

及的“国民所得”估算方法的名称有二十余种。⑤ 对于这些估算方法，学界有不同的理解。 在 １９４４ 年

发表的《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中，巫宝三指出“国民所得”的估算方法有所得法（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增加价值法（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堆积法（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三种。 其中，所得法流行于

英国、德国，增加价值法通行于美国。 在统计资料缺乏的国家通常兼用所得法和增加价值法，故被成

为混合法（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⑥ 在 １９４５ 年的《国民所得研究》中，巫宝三将估算“国民所得”的方法归为

增加价值法、所得支配或收入法（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支出法（Ｐａｉｄ Ｏ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消费与投资法（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四种方法。⑦ 前后估算方法的不同，说明

了即使是巫宝三本人，对“国民所得”估算方法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
虽然理论层面上估算“国民所得”的方法较多，但在核算无误的情况下，各种方法的最终估值是相等

的。 由于大多估算方法缺乏相应的资料支持，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成果中，通常使用一

种主要估算方法，另选择其他一种或几种方法作为辅助校对手段。 其中，增加价值法和所得法是当时常

用的估算方法。 巫宝三早期对增加价值法的界定是，消费价格减去原料后得到的净生产值，并去掉重复

统计的部分。⑧ 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关于增加价值法的界定为，“各业所生产的货物和劳

役的净值，即从各业生产总值中减除生产原料及维持资本不变费用等以后求得的产值”。⑨ 雍文远认

为，增加价值法是“每一经济部门之生产所得，为其生产总值减去向别一经济部门购买生产原料与机器

等支出后之净生产值”。�I0 从关于增加价值法的讨论来看，运用增加价值法估算“国民所得”关键是求取

国民生产的净值。 所得法是个人及法人获得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的总和。�I1 所得法原本是基于

所得税报告估算“国民所得”的一种方法，但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成果中，所得法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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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国民账户体系的核算方法可以溯及估算“国民所得”的某种具体方法，而某种“国民所得”
的估算方法未必可以归类于国民账户体系的某种核算方法，即国民账户体系的核算方法可以视为“国民所得”估
算方法的一部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６８， ｐｐ． ９４ － ９５．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１９９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ｒｉ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１９９３， ｐ． ５４．
沈经农：《国民所得与经济福利》，《经济周报》第 ５ 卷第 ９ 期，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
邢慕寰：《国民所得之估计及其问题》，《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５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创刊号，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巫宝三：《国民所得研究》，《流星月刊》第 １ 卷第 ３—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巫宝三：《国民所得研究》，《流星月刊》第 １ 卷第 ３—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１８ 页。
此说是雍文远在评述刘大中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所使用的估算方法时提出的，
由于刘大中并没有估算净值，所以这个界定事实上是雍文远的观点。 参见雍文远：《中国的国民所得（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经济评论》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５ 日。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创刊号，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运用方式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进行加总。 因此，所得法在当时又被称为收入法。①

在《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探》中，刘大中使用了增加价值法、分配份额法（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Ｓｈ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最终产品法（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所得支配法（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② 从表

面上看，刘大中使用了四种估算方法，但实际上为了弥补资料不足以支持估算方法问题，刘大中作了一

系列相关假定。 如将农业与非农业人口比例设定为 ４：１，现代工业、政府及文化劳役所得的支配比例假

设与地主相同，其他工商业所得参照农业人口进行相应假定等。③ 除刘大中《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

化初探》使用了四种估算方法外，柯林·克拉克使用了所得法，社会科学研究所巫宝三等主要利用增加

价值法辅之以所得法、消费投资法，刘大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的估算主

要采用了增加价值法并补充以所得法，④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主持的估计主要使用了所得法。

五、项目数据汇总办法⑤

当前的国民账户体系由一整套流量账户序列、资产负债表、供给使用表等组成，其中的每一个账

户涉及一类特定的经济活动，每一个账户及其辅助表标明了与之配套的微观数据种类及汇总办法。⑥

国民账户体系的账户序列依托于系统性的统计调查制度。 “国民所得”由国民经济各门类项目数据

汇总而成，但由于可获得的资料不够充分以致其项目设置相对单一。
国民账户体系的基本分类包括核算主体分类和核算客体分类，前者包括机构部门分类和产业部

门分类，后者有流量分类和存量分类。⑦ 国民账户体系的基本分类形式在“国民所得”成果的项目

设置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按照产业部门分类在“国民所得”估算中较为常见。
柯林·克拉克将经济部门分为农业、非农业两个项目，分别估算出两项的所得数值，然后予以加总。

刘大中的《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探》参考了柯林·克拉克的估算方法，将所有人口分为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相应地把所得来源分为农业所得和非农业所得两部分，然后按照最终产品

法、增加价值法、分配份额法、所得支配法分别估计。 如表 ２ 所示，最终产品法为流动生产及服务、资
本增加、政府服务三项之和减去租税，增加价值法为农业、工商业、政府服务三项之和减去租税，分配

份额法为农业人口所得、工商业人口所得、政府官员所得三项之和，所得支配法为消费与储蓄之和。
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主持的估计与柯林·克拉克同样采取了所得法，但两者不同的是，刘大钧

是利用生产要素分配所得来源统计，而柯林·克拉克按照产业部门所得来源估计。 如表 ３ 所示，刘大

钧主持的“国民所得”估值为租金、利息、利润、薪金与工资四项收入总和。
刘大中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除了“其他”项用所得法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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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除增加价值法、所得法外，其他提及较多的估算方法内涵如下：支出法，即将一个企业为了生产所要付出的工资、
薪水、利润、利息等进行加总；消费与投资法，即根据一个国家的货物与劳务，估计全社会生产的产品分别用于消
费和投资的数量；最终产品法是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 参见巫宝三：《国民所得研究》，《流星月刊》第 １ 卷第 ３—４
期，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创刊号，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刘大中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中说，其估算除了“其他”项目使用了所得法外，主要
采用了增加价值法。 由于刘大中的估值不是净值，与巫宝三界定的增加价值法有区别。 参见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４６， ｐ． ５。
本文沿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国民所得”著作中通用的“项目”一词，以示其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账户”的不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０８，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９， ｐｐ． ２ － ４．
许宪春：《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分类》，《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采用了最终产品法。 如表 ４ 所示，刘大中首先估计了 ２２ 个省份各产业总增加值，然后将其平均值乘

以其他省的人口比例，最后算出中国“国民所得”。① 由于缺乏折旧与间接税的数字资料，刘大中没有

进一步估算“净国民所得”。②

表 ２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的方法与项目

方法 主项 分项 合计

最终产品法

Ａ． 流动生产及服务

Ｂ． 资本增加

Ｃ． 政府服务

Ｄ． 租税（间接）

农业

工商业

农业

工商业
Ａ ＋ Ｂ ＋ Ｃ － Ｄ

增加价值法

Ａ． 农业

Ｂ． 工商业

Ｃ． 政府服务

Ｄ． 租税（间接）

流动生产

资本增加

流动生产

资本增加
Ａ ＋ Ｂ ＋ Ｃ － Ｄ

分配份额法

Ａ． 农业人口所得

Ｂ． 工商业人口所得

Ｃ． 政府官员所得

农业

商业

现代工商业

其他

Ａ ＋ Ｂ ＋ Ｃ

所得支配法

Ａ． 消费

Ｂ． 储蓄

农业产品及服务

工商业产品及服务

农业人口储蓄

其他人口储蓄

Ａ ＋ Ｂ

　 　 资料来源：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表 ３　 国民经济研究所方法与项目

方法 主项 分项 合计

所得法

Ａ． 租金 农田租金 ＋农村房租 ＋城市房租

Ｂ． 利息
银行存款利息 ＋农村私人放款利息 ＋ 钱庄款存利息 ＋ 储蓄会存款利息
＋信托公司存款利息 ＋中央信托局存款利息 ＋银公司存款利息

Ｃ． 利润
农业利润 ＋工业利润 ＋金融业利润 ＋ 水电业利润 ＋ 矿业利润 ＋ 商业利
润 ＋渔林业利润 ＋运输业利润 ＋建筑业利润

Ｄ． 薪金与工资
工业职工收入 ＋矿业工人收入 ＋ 建筑业工人收入 ＋ 商业员工收入 ＋ 银
行员工收入 ＋其他金融机关员工收入 ＋ 农业雇工收入 ＋ 交通机关员工
收入 ＋家庭雇佣收入 ＋公务人员及自由职业者收入

Ａ ＋ Ｂ ＋ Ｃ ＋ Ｄ

　 　 资料来源：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第 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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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２ 省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察哈尔、绥远及宁夏，其他省（地方）是指东北、热河、新疆、蒙古、西藏。
方显廷：《远东几个国家的国民所得》，《经济评论》第 ４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表 ４　 刘大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估计项目

２２ 省份总增加值

农业

非农业

铁路、交通和电力设备

现代工业

采矿及矿冶业

现代金融

政府及教育机构

其他

国际贸易逆差

合计

其他省份总增加值

中国“国民所得”

　 　 资料来源：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ｎａｓｈ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４６， ｐ． １０．

在巫宝三主持的三次估算中，大部分行业所得的估计采用了增加价值法，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等

的估计使用了所得法，各行业生产所得加上国际净收入得到“国民所得”数值。 为了参证估算结果，
另采用了消费投资法估计出了“国民所得”数值。 以《“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为例，巫宝三

等采用的数据汇总的主项目、分项目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的方法与项目

方法 主项 分项 合计

增加价值法
Ａ． 各行业生产
所得

农业 ＋矿冶业 ＋制造业 ＋ 营造业 ＋ 运输交通业 ＋ 商业 ＋ 金融业 ＋
住宅 ＋自由职业 ＋家内仆佣 ＋公共行政

Ｂ． 国际净收入

Ａ ＋ Ｂ

消费与投资法
Ａ． 消费 农业人口消费值 ＋非农业人口消费值 ＋蒙藏地区消费值

Ｂ． 投资 所能支配的所得 －消费
Ａ ＋ Ｂ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 ９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①

由于采用的数据资料与估算方法存在差异，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中的项

目设置各不相同。 在 １９５３ 年发布的各版国民账户体系中，仍然具有“国民所得”项目的部分特征。
账户的分解与扩充不仅体现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也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当然，账户设置

越细化，需要的统计资料来源越多，数据汇总工作会变得复杂，在操作规范的前提下得到的核算结果

也更能反映社会经济真实状况。

六、高被引资料的使用

当前宏观经济指标的核算主要依据各类经济统计资料，资料来源状况与类型匹配相对良好。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统计资料缺乏，估算“国民所得”只能搜集相关资料间接推算。 同时由于这些资料衔接

性较差，各个估算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其中，农业估算资料、币值资料、人口数据具有较高的引

用频率，对这些高被引资料不同的使用方式可以部分地解释最终估值的差异。
（一）农业估算资料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中所占比重最大。 因此，农业所得是估算“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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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家内仆佣”没有从自由职业中单列出来。 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
九三三年）》，第 ２６ 页。



所得”的重点。① 约翰·卜凯（Ｊｏｈｎ Ｌ． Ｂｕｃｋ， １８９０ － １８７５）主编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
是估算农业所得引用率最高的两份资料。 《中国农家经济》是对 ７ 省 １４ 个县 ２ ８６６ 户中国农家经济

进行调查基础上写成的。② １９３０ 年《中国农家经济》分别在美、中两国出版。 １９３６ 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该书的中译版。 《中国农家经济》涉及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土地利用、田场经营状况、田场企业、耕地所

有权、作物、家畜与地力、劳动力、农家家庭与人口、实物消费、生活程度等方面。 《中国土地利用》分
为论文集、地图集、统计资料三卷，主要反映了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 ２２ 省 １６８ 个地区 １６ ７８６ 家田场 ３８ ２５６
户农家经济状况，包括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农场大小、物价、赋税、农产品贸易、人口、农家生活

水平等内容。 １９３７ 年，《中国土地利用》的英文版分别在美、中两国出版，１９４１ 年中译版在成都出版。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中，引用《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的频次较高，

但数据使用方式不尽相同。 其中，《中国农家经济》是柯林·克拉克、刘大中的《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

业化初探》、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等估算农业人口所得资料，刘大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
一个探索性研究》中的牲畜蚕桑等、巫宝三等的乡村住宅数据也使用了其中的数据。 刘大中《中国国民

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探》的价格调整及储蓄数据、刘大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

究》的农业人口数据、巫宝三的部分农村数据、刘大钧等的农业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土地利用》。 《中
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之所以使用如此广泛，是因为除此之外，其他可以使用的资料甚为缺乏。③

农业所得估算中另外一份高被引资料为中央农业试验所 １９３３ 年的《农情报告》。 刘大中《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的农作物产量、巫宝三等的烟叶生产价格及家畜数量来自

《农情报告》，而巫宝三等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主要使用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数值。 《农情报告》比
《中国土地利用》中的耕地面积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估计与卜凯的估值相近，故而巫宝三等参考了《中
国土地利用》。 尽管《农情报告》中的耕地面积相对偏低，出于从严估计考虑，刘大中仍然调低了其耕地

面积数值。④ 可见，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学者的估算态度同样是左右估算资料使用方式的重要因素。
（二）币值资料

“国民所得”通常是以货币来计量的，币值问题贯穿整个“国民所得”估算过程。⑤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国民所得”估算成果中，币值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类是各类物价数据，如《中国土地利

用》中的农作物价格。 第二类国家之间汇率的换算，如刘大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

探索性研究》中将中国币制的“国民所得”数据折算为美元币制。 第三类是不同年份数据向目标年份

的折算，如刘大中《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探》中把《中国农家经济》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的数据折

算至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 第四类是各个地区生活费用的统一化，如《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南

钟万、贝友林将长江下游和东南区生活费参照北平生活费指数进行的折算。 第五类是以不同年份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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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数据来看，农业所得占总“国民所得”比重最低值为 ５７． ７％ ，来自 １９４６ 年

刘大中以当年币值估算的 １９３６ 年相应数值。 参见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ｐ． １２。
需要说明的是，在引述《中国农家经济》的中文论著中，分别有“１７ 县”“１４ 县”之说。 从 １９３６ 年中译版《中国农家
经济》来看，该书副标题为“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据该书第一表《调查时期、田场数目及调查者之姓
名》所载内容，“调查之省县”总计 １７ 处。 实际上，按照县名来说，调研涉及 １４ 县。 参见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上
册，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第 ５ 页。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吴承明认为，由于《农情报告》与《中国土地利用》在粮食产量特别是水稻产量上的差距，造成了刘大中、巫宝三等
两者在农业产值估算上的差距。 参见吴承明：《中国 ＧＤＰ 的故事》，《经济学家茶座》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于非货币交易难以量化，在“国民所得”估算中争议问题较多，如家内劳役、自用产品、自住房
屋净租金等。 直到《国民账户体系（２００８）》对非货币交易的核算作出了相关规范，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０８，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９， ｐ． ６。



值计算的各类所得数据，如巫宝三在《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及 １９４６》中分别以 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６ 年

币值计算的 １９４６ 年各类所得值等等。
在币值资料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物价资料。 除《中国土地利用》中农作物价格数据外，另外一

项使用频率较高的资料是上海、武汉、广州及华北批发价指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估算“国民所得”存
在生产价格、消费价格两种计价方式，巫宝三主张使用生产价格。 由于缺乏生产价格数据，巫宝三在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部分农作物的价格利用上海、华北两处批发价格，根据浙、桂、闽粮

食运销资料减去 ２５％作为生产价格等。① 中央设计局在修正刘大中《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

探》的数据时，采用上海、华北、汉口、广州四种批发物价指数加权值来代表全国一般物价的变动，从
而算出以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为基期的 １９２９—１９３２ 年的平均物价指数。

（三）人口数据

在国民账户体系中，国民收入可以通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等指标推算。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的资料中，“国民所得”是基于个人收入汇总得出的指标。② 人口普查方法一度被认为是最好

的“国民所得”估算方法之一，③所以人口数据是“国民所得”估算的核心元素之一。④

理查德·托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１８８０ － １９６２）在其 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

中认为，１９３０ 年中国人口数量不少于 ４ 亿，不多于 ４． ５ 亿。⑤ ４． ５ 亿的总人口数据先后被柯林·克拉

克、刘大中的《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初探》采用。⑥ 柯林·克拉克按照中国总人口为 ４． ５ 亿的

数值估算，并以其中 ３． ６ 亿为农业人口，０． ９ 亿为非农业人口。⑦ 刘大中的《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

业化初探》参照柯林·克拉克的方法，在 ４． ５ 亿人口总量中取 ８０％作为由地主、农场经营主与雇佣劳

工构成的农业人口，其余部分是来自工业、商业、政府官员等的非农业人口。⑧ 国民经济研究所在估

算战前中国“国民所得”时，以 ４． ５ 亿为总人口数值。
托尼的人口数据只是一个概数，在中央设计局、刘大中、巫宝三等相对审慎的估计中采用了人口

统计资料。 中央设计局改进刘大中的数值时，参考了内政部人口统计，调整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宁
夏、新疆、西藏、蒙古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比重。⑨ 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

索性研究》中，刘大中出于从严估计考虑，人口数据采用了 １９４０ 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数值———
４． １ 亿，并按《中国土地利用》中 ７９ 比 ２１ 的农业、非农业人口比值进行相应的估算。�I0 巫宝三的《中
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取《中国年鉴》中的总人口数 ４． ２９ 亿，在估计农户人口消费时，南钟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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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１６—１７、４７ 页。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ｐｐ． １１ － １２．
Ｊｏｓｉａｈ Ｓｔａ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９７， Ｎｏ． ３， １９３４， ｐｐ． ４２３ － ４６６．
Ｈａｒｏｌｄ Ｍ． Ｓｏｍｅ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８ ｂｙ 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３， １９４３， ｐｐ． ６７７ － ６８４．
理查德·Ｈ．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 页。 托尼，近代中文文献中常
译作陶内、陶鼐，曾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 托尼多次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联盟等机构资助来华调研，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托尼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颇具影响力。
从部分著述的行文来看，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人口数量在 ４ 亿至 ４． ５ 亿之间的说法是较为学界认可的，参见乔启
明、汪惠波、温文海：《中国今日应采之人口政策之商榷》，《统计月报》第 ３０ 号，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主计处统计的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 ２５ 省人口总数为 ４１９ ９５７ ０００ 人，内政部 １９３１ 年全国人口统计数目为 ４７４ ７８７ ３８６
人，１９３６ 年全国人口及在华外国侨民人口统计数目为 ４７９ ０８４ ６５１ 人。 参见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 年，第 ２５ 页。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 － 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ｐ． ５９．



友林主要采取了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的农户人口比重数据。①

七、结　 语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国民所得”被认为是一项反映国家生产能力和国民福利状况的指标。 ２０ 世

纪 ３０、４０ 年代，“国民所得”成为了解社会财富分配、筹集发展资金的重要依据。 由此，“国民所得”的
估算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重视。②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一时之国论，在这种氛围下，
相当数量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出现，并迅速被各界广泛引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

得”数据的估算实践表明，即使部分历史数据的名称沿用至今，其形成过程是否符合当前的统计规范

需待考量。 事实上，当前引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民所得”数据时产生的歧见，很多是由于将“国民所

得”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混淆导致的。
从估算方法、数据汇总办法、资料来源等方面来看，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国民所得”与国民账户体

系中的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核算方式有较大不同。 刨除估算涉及的地理范围差异等非理论因素，巫
宝三等、刘大中估算的“国民所得”分别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国内净产值、国民生产总值有近似之处，
但如果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国民所得”视为宏观经济指标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宽泛的宏观经济

指标，而非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某个具体指标。 在经济分析时，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必要的

学理区分是重要的，因为这有可能反映了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活动结果。
在历史资料乃至经济思想史文献中，混同使用各类经济指标的情况并不鲜见。 本文强调对不同

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的甄别，或许关涉的问题不应只局限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方
面。 ２０ 世纪前叶，中国学者与国际统计学界交流密切，对国民账户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学者中，柯
林·克拉克、库兹涅茨与中国“国民所得”研究有直接的学术交集。 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只是当时

国际学界推算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个缩影，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桎梏也是共性的。 换言之，由
中国“国民所得”估算引发的学术争议，其本源正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民经济估算工作的滞碍因素。
在此学术环境下，统计估算成为中国“国民所得”成果中常用的推断方法。 作为一种非全面的统计方

法，统计估算较为简便易行，但估值的准确性会受到影响。③ 因此，对于使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中国

“国民所得”一类的历史资料中的宏观经济数据来说，在未经过充分考证与修正的前提下，相应的数

值也许只适用于粗略的经济分析。④

（责任编辑：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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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２６、２０２ 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３ 页。
曾五一：《论统计估算的科学化与规范化》，《中国统计》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净真实产量、一般物价水准等这类东西，最好放在历史的、统计的叙述里面，其目
的在满足历史的、社会的好奇心。 为此目的，则绝对精确既不普通，又不必需。 但是因果分析则需要绝对精确”。
在国民经济统计技术发达的今天，凯恩斯的观点可能有待商榷，但历史数据有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对其使用需要
谨慎。 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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